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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教职成〔2014〕5 号 

 

 

 

青浦区颜安中学校友联谊会（筹）： 

你们报来的《青浦区颜安中学校友联谊会（筹）关于申请社

团登记的请批报告》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筹备成立青浦区颜安中

学校友联谊会。请你会按照规定程序向民政部门申请办理筹备成

立登记相关手续。 

特此批复 

 

 

2014 年 8月 5 日         

 

抄送：区民政局社团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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